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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申请档》、《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档的规定，本所接受南

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霞建设”）委托，担任南京栖霞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

特聘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15年 11 月 27日为栖霞建设本次交易依法出具了《江

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现根据上交所于 2015年 12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对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1983

号，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函》”），之要求，并根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

后发生或发现的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重要事实和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

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以及声明与承诺事项同

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作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意义与

《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简称的意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栖霞建设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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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重组必备的法律档，随其他申报材料

一并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核，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

下： 

 

一、关于上交所《审核意见函》第 1项审核意见所述事项 

上交所《审核意见函》第 1项审核意见指出：“草案披露，本次交易需取得

河北银监局的批准。请结合银行业特殊准入要求，补充披露本次交易需取得河北

银监局批准的条件，及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对此，本所律师提出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1、根据《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

令 2015 年第 2 号）的规定：本次交易需取得河北银监局的批准，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河北银行已向河北银监局提交申请材料。 

2、经核查，本次交易前，栖霞建设已经是河北银行股东。2015年 8月 6日，

河北银行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二〇一五年增资扩股实

施方案》和《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决议拟增发不超过 781,103,665股股

份，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本次增发后，河北银行注册资本变更

为 50亿元。栖霞建设参与了该次增资，且通过河北银监局关于股东资格的审批；

此次增资已于 2015 年 10月 30日，经河北银监局“冀银监复[2015]284号”《关

于河北银行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 

本次交易需取得河北银监局的批准条件，与栖霞建设参与河北银行 2015 年

增资需取得河北银监局的批准条件一致，因此，针对这一事项，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交易取得河北银监局的批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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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上交所《审核意见函》第 11项审核意见所述事项 

上交所《审核意见函》第 11 项审核意见指出：“草案披露，河北银行作为

原告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请补充披露该诉讼目前的进展及是否对该诉讼充

分计提坏账准备或贷款拨备。请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对此，本所律师提出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1、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河北银行作为原告、标的额超过

1亿元的未决重大诉讼有两起。 

（1）河北银行天津分行诉天津市永辉工贸有限公司、天津市豪能商贸有限

公司、孟勇、刘耀萍、孟晖、张伟、古静、刘建华借款合同纠纷案，现处于第一

审程序，由天津市高级法院审理，案件号为（2014）津高民二初字第 57号。 

根据河北银行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①2014 年 8月 29日，河北银行天津

分行与天津市永辉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ED140829000008《额度协议》，约

定债权额度为 1.5 亿元；②同日，双方签订编号为 DK140829000111 和

DK140829000113 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由河北银行天津分行向天津市永

辉工贸有限公司提供借款金额合计 11,30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14 年 8 月 29 日

至 2015年 8月 29日；③对于借款的担保，天津市永辉工贸有限公司与河北银行

天津分行签订 8 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以自有房产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此外，

其他被告亦提供了相应的担保。 

上述合同签订后，河北银行天津分行发放了贷款，后因天津市永辉工贸有限

公司涉及重大诉讼，抵押物被法院查封。根据合同约定，天津市永辉工贸有限公

司已属严重违约，河北银行天津分行需根据双方约定，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本

息。据此，2014 年 10 月 28 日，河北银行天津分行向天津市高级法院起诉，要

求：①天津市永辉工贸有限公司立即归还借款 11,300 万元及利息；②原被告签

订的所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全部《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河北银行

天津分行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③河北银行天津分行与天津市豪能商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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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孟勇、孟晖、张伟、刘建华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五被告

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④刘耀萍、古静在全部家庭财产范围内对借款承

担还款义务；⑤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及实现债权与担保权的其他相关费用均

由全部被告连带承担。 

天津市高级法院受理案件后，分别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8 月 10 日、11 月

18日开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目前，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2）河北银行青岛分行诉中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青岛德诚矿业有限

公司、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现处于第一审程序，由山东省高

级法院审理，案件号为（2014）鲁商初字第 33号。 

根据河北银行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①2014 年 1 月 2 日，河北银行青岛

分行与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ED140102000013 的《综合授信合同》，

约定由河北银行青岛分行向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提供 3 亿元有追索权公开型

国内保理授信额度；②对该协议的担保，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与河北银行青岛

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对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在《综合授信合同》项

下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③2014 年 1月 9日、2014 年 1月 15日，河北银

行青岛分行分别与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签订两份《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

由河北银行青岛分行向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提供 29,640 万元的附追索权保理

融资款，受让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对中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所享有的

37,785.34万元应收账款债权，应收账款付款期限为 2014 年 6月 11日；④应收

账款转让后，河北银行青岛分行与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通知了中色物流（天津）

有限公司，中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亦书面承诺按时向河北银行青岛分行履行

付款责任。 

2014年 6月 11日，上述应收账款到期，但中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未按

承诺履行付款责任，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也未履行其回购责任。为维护合法权

益，据此，2014 年 6月 12日，河北银行青岛分行向山东省高级法院起诉，要求：

①中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向河北银行青岛分行支付所受让的应收账款金额人

民币 377,853,440 元；②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在融资本金 29,640 万元及相应

利息（含违约利息、复利）范围内对中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人民币 377,85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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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应收账款承担回购责任；③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④上述被告承担诉讼费及与本案有关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全费、邮

寄费、公告费等。 

山东省高级法院受理案件后，被告中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

议，要求将案件移送天津市高级法院管辖。山东省高级法院审查后，裁定驳回中

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的管辖权异议。中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随后上诉，

2015年 6月 10 日，最高法院对管辖权问题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山东省高级法院

的裁定。 

管辖权异议程序结束后，山东省高级法院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开庭，对案

件实体部分进行了审理，目前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2、河北银行对该等诉讼计提坏账准备或贷款拨备情况。 

经核查，①债务人天津市永辉工贸有限公司，截至 2015 年 8月 31日贷款余

额 1.50 亿元，风险等级分类为可疑类。由于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本息，担保人

天津市豪能商贸有限公司的代偿能力不强，即使执行法律程序，贷款的偿还也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河北银行管理层根据预计未来现金流现值 0.57 亿元，计提

准备金 0.93 亿元。②债务人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贷

款余额 2.94 亿元，风险等级分类为可疑类。由于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本息，中

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及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的代偿能力不强，即使执行法

律程序，贷款的偿还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河北银行管理层根据预计未来现金

流现值 1.17亿元，计提准备金 1.77 亿元。 

针对这一事项，本所律师认为，河北银行作为原告的重大未决诉讼，尚在第

一审程序审理中。河北银行针对此两项诉讼涉及客户的贷款计提的贷款拨备合理

充足。这两起案件的审理结果，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三、关于上交所《审核意见函》第 7项审核意见所述事项 

上交所《审核意见函》第 7项审核意见指出：“草案披露，河北银行向第三

方承租作为办公、营业用途的房屋中共有 31处房屋作为尚未办理租赁备案手续，

若因权属问题需要重新确定经营场所，可能因此发生额外费用。请公司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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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述权属问题的经营场所是否为河北银行的主要经营场所；（2）权属问题

是否影响河北银行正常经营，是否影响本次交易；（3）因上述权属瑕疵而重新

确定经营场所对河北银行的具体影响。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审核意见函》未要求律师对此事项发表意见，但本所律师认为，有必要提

出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1、上述存在权属问题的经营场所是否为河北银行的主要经营场所。 

截至 2015 年 8月 31日，河北银行向第三方承租的，作为办公、营业等用途

的 235处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174,316.15 ㎡。其中有 31处租赁房屋尚未办理租

赁备案手续。该 31 处租赁房屋中：①办公及营业用房 18 处，涉及 16 家支行，

建筑面积合计 10,832.26 ㎡，占河北银行租赁房屋总面积的 6.21%，占比较小，

因此，该等房屋不是河北银行的主要经营场所；②另 10 处为自助设备用房，3

处为员工住房，因此，该等房屋也不是河北银行主要经营场所。 

2、上述权属问题是否影响河北银行正常经营，是否影响本次交易。 

如因该等权属问题，导致河北银行需要重新确定经营场所，由于该等经营场

所面积占比较小，周边房屋租赁市场中可供选择的房屋比较充分，重新确定经营

场所比较容易，因此，该等权属问题不会对河北银行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标的为河北银行 8.78%股权，故该等租赁房屋的权属问题，亦不会对本

次交易构成实质性影响。 

3、因上述权属瑕疵而重新确定经营场所对河北银行的具体影响。 

根据《房地产管理法》、《商品房租赁管理办法》及有关行政法规、司法解

释，未办理租赁备案手续，承租人有可能面临被房地产管理部门进行行政处罚的

风险，但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对于上述作为办公及营业用房的 18 处房屋，出租方提供了其中 8 处房屋产

权证书或房屋买卖合同。该等房屋虽未办理租赁备案手续，但河北银行与出租方

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因此，该等房屋尚未办理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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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备案手续，不会影响河北银行相关支行的正常经营。 

对于其余 10 处尚未办理租赁备案手续且出租方尚未提供房屋产权证书或其

他权利证明的房屋：①河北银行签订的租赁合同，可能因第三方的异议而无效；

②如因租赁合同无效导致租赁关系终止，河北银行将需要重新确定经营场所，其

相关支行将发生搬迁等额外费用，并且支行部分中小客户尤其是存款客户可能会

流失，短期内的业务经营会受到影响。 

若发生此种情况，河北银行相关支行将会采取以下措施：①继续开发新客户；

②持续服务大客户；③将大客户就近移交河北银行其他支行继续服务。由于该等

存在权属瑕疵的 10 处房屋，建筑面积仅占河北银行租赁房屋总面积的 3.66%，

占比很小；周边房屋租赁市场中可供选择的房屋比较充分，重新确定经营场所比

较容易；且受到影响的支行将大客户移交其他支行，有利于提高相关受益支行的

经营业绩。因此，尽管搬迁会丧失部分原有中小客户，短期内经营业务受到不利

影响，但该等事项不会对河北银行整体的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这一事项，本所律师认为，①未办理租赁备案手续的 31 处租赁房屋，

不是河北银行的主要经营场所；②如因该等房屋权属问题，导致河北银行需要重

新确定经营场所，该等权属问题不会对河北银行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且

由于本次交易标的为河北银行 8.78%股权，故该等租赁房屋的权属问题，亦不会

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影响；③对作为办公及营业用房的 18 处房屋，出租方提

供了其中 8处房屋产权证书或房屋买卖合同，合同有效，不会影响河北银行相关

支行正常经营；另外 10 处房屋，如因租赁合同无效导致租赁关系终止，河北银

行相关支行将需要重新确定经营场所，短期内的业务经营会受到影响，但该等事

项不会对河北银行整体的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关于上交所《审核意见函》第 10项审核意见所述事项 

上交所《审核意见函》第 10 项审核意见指出：“草案披露，标的资产部分

土地及房屋尚未办理权属证书，权属存在瑕疵。请公司补充披露河北银行部分土

地使用权或房屋所有权存在瑕疵对其业务经营的具体影响，及对本次交易的影

响。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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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意见函》未要求律师对此事项发表意见，但本所律师认为，有必要提

出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截至 2015年 8月 31日，河北银行拥有房屋建筑物 41处，建筑面积 64,485.04

㎡。其中尚未取得房产证及/或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建筑物 27 处，建筑面积

13,885.05㎡。 

1、已取得房产证、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建筑物。 

河北银行仅取得房产证的房屋建筑物 20处，建筑面积 7,335.59㎡，包括办

公及营业用途房屋 6 处，建筑面积 3,903.24 ㎡；非经营用途房屋（住宅及对外

出租）14处，建筑面积 3,432.35㎡。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主要是历史遗留问

题、开发商未交纳土地出让金等原因造成。 

上述 6 处办公及营业用途房屋中的 2 处（建筑面积 288.95 ㎡），河北银行

与第三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中。待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完毕后，河北银行即取得该等房产、土地使用权的完整权利。 

2、尚未取得房产证、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建筑物。 

河北银行尚未取得房产证，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建筑物 1处，建筑面

积 1,274.00 ㎡，用途为办公及营业用房。该房产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石郊国用

（99）字第 112 号”，证载使用人为石家庄城市合作银行北站支行，取得方式为

出让取得。 

3、尚未取得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建筑物。 

河北银行尚未取得房产证及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建筑物 6 处，建筑面积

5,275.46㎡，包括非办公及营业用房 2处，建筑面积 1,709.06 ㎡；办公及营业

用房 4处，建筑面积 3,566.40㎡。 

上述 4 处办公及营业用房中，涉及 3 处（建筑面积 366.40 ㎡），河北银行

已与第三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房产证及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中。待河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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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完毕后，即可取得该等房产、土地使用权的完整权利。 

对于另 1 处办公及营业用房（建筑面积 3,200.00 ㎡），以及 2 处非办公及

营业用房，未取得房产证和土地证，主要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资料不全等原因

造成。 

4、权属瑕疵对河北银行业务经营的具体影响，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截至 2015 年 8月 31日，河北银行尚未取得房产证及/或土地使用权证的 27

处房屋建筑物中，涉及办公及营业用房 11处（建筑面积 8,743.64 ㎡），分属于

8 家支行，占河北银行分支机构的比例为 4.37%，占比较低；且对于已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的 5处房屋建筑物（涉及 2 家支行），河北银行正按法律流程办理房产

证及/或土地使用权证，待办理完毕后，即可取得该等房产的完整权利；对于其

余 6处（涉及 6 家支行），河北银行目前仍正常使用该等经营场所。 

如果河北银行自有办公及营业用房的权属瑕疵导致河北银行不能继续使用

该等经营场所，河北银行可能因经营场所搬迁而产生额外的费用。对此，由于周

边房屋租赁市场中可供选择的房屋比较充分，重新确定经营场所比较容易，届时，

河北银行可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的合法经营场所继续办公营业。该等房屋权属

瑕疵不会对河北银行整体的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标的为河北银

行 8.78%股权，该等房屋建筑物的权属瑕疵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影响。 

针对这一事项，本所律师认为，该等房屋建筑物的权属瑕疵，不会对河北银

行整体的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影响。 

五、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授权和批准 

1、《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后，新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2015年 12 月 11日，江苏省国资委作出“苏国资复[2015]193 号”《关于同

意栖霞建设资产重组暨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事项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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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履行以下授权批准程序： 

（1）栖霞建设股东大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 

（2）栖霞建设股东大会批准栖霞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栖霞建设股份。 

（3）中国银监会河北监管局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4）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根据上述新取得的，以及《法律意见书》中已披露的授权和批准事项，本所

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上述尚需获得的授权和批准外，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收购方、出售方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截至目前所必要的授权

批准程序，已经取得的授权和批准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事项在履行上述尚需取得

的授权和批准手续之后，即可依法实施。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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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签字盖章页）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王  凡                 

 

负责人                               万  巍                 

（王  凡） 

 

                                        2015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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